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立法會會議  

「長者住屋政策」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由劉江華議員

動議並經黃成智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長者住屋政策」

議案獲得通過。獲通過的議案全文見附件。  
 
2. 本報告結集了各相關政策局的意見，向議員綜合匯報

當局就上述議案的立場及所採取的跟進工作。  
 
3. 關懷長者一直是政府主要的政策和方針之一。政府安

老政策的目標，是讓長者「居家安老」，鼓勵家中老少互相

照顧，以及鄰里間守望相助，建立以家庭為核心的支援網

絡，並且確保居住於不同地點的長者能夠方便地獲得各類支

援。所以，現行的政策是要強化家庭的互相支援角色，及加

強長者支援服務及設施，讓居於不同地點有需要的長者，都

能夠容易地獲得及享用各種福利、醫療及社區等的服務設

施。  
 
優化與長者有關的公共房屋政策 

 

縮短長者輪候公屋的時間 
 
4. 現時，本港約有四成的長者居住於公屋。對於那些不

能負擔租住私人樓宇的長者，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對他們

的住屋需要一向有所承擔，並且已經在有限的公屋資源下推

出不少優先配屋計劃，讓輪候公屋的長者申請人得以早日上

樓。目前，長者一人申請輪候公屋申請人數約有 5 400 人，

而輪候時間約為 1.1 年，較一般家庭約為 2 年為低。  
 
5. 根據房委會現時的五年計劃，即 2010/11 年至 2014/15
年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下，預計新建的租住公屋單位約為

75,000 個。房委會會繼續積極與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緊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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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在不同地區物色合適的土地以發展公屋，滿足社會上包

括長者對公屋的需求。  
 

鼓勵核心家庭與年長親人一同居住 
 
6. 現時長者戶（包括長者一人申請者及全長者戶）申請

公屋時，可從四個輪候冊選區中選擇任何一區，不受新申請

人不得選擇市區的限制。在「天倫樂加戶計劃」下，符合資

格的成年子女，包括單身或有家庭成員者均可以加入年長租

戶的公屋戶籍。年輕的家庭成員，包括單身者亦可以透過「天

倫樂優先配屋計劃」，與年長親屬申請共住於一個單位或分

開居住於兩個鄰近的公屋單位，並可享有六個月的輪候時間

的優惠。至於現居公屋的年長租戶，則可以透過「天倫樂調

遷計劃」，申請調遷往就近其子女居住的屋邨，或透過「天

倫樂合戶計劃」與子女的公屋租約合併，並遷往合適面積的

公屋單位。  
 

提升公屋設施配合長者的需要 

 

7. 過去，房委會曾推出院舍式的「長者住屋」，但由於

租戶需要共用廚房或廁所，因而不受長者歡迎，所以房屋署

已經停止編配俗稱「劏房」的一人單位及「長者住屋」一型

單位；並由去年開始，不再將該類單位納入「特快公屋編配

計劃」內。  
 
8. 房委會於 2002 年起推出試驗計劃，改建空置率較高

的「長者住屋」作一般公屋單位出租。由於試驗計劃成績理

想，房委會於 2006 年 7 月通過以此為長遠安排，計劃每年

改建約 500 個空置率較高的「長者住屋」單位，以提供一百

多個一般公屋單位。已納入改建計劃的「長者住屋」涉及約

1 400 個單位，改建後共可提供約四百多個一般公屋單位，

供一般合資格申請公屋的人士，包括長者入住。  
 
9. 房委會一直致力為年長租戶提供一個安全、便利的居

住環境，讓他們「居家安老」。多年來，房委會不斷改善屋

邨及樓宇設計，包括自 2002 年起，在所有新建項目採用「通

用設計」，引進了多項方便長者生活需要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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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另外，在 2006 年，房委會推行「無障礙通道設施改

善計劃」，加建斜道、扶手、升降機廂內「報樓層」發聲系

統等設施，以方便有需要的長者及傷健人士。因應部分屋邨

的人口老化問題，房委會亦在屋邨內，更新或增建適合長者

使用的康樂及休憩設施；又在一些屋邨加設升降機，鋪設防

滑地磚、調校住宅地面大堂的門鼓或地鉸以便開門、在商場

加設自動開關門，方便長者出入等。透過地區諮詢和監察設

施的使用量，房委會會不斷更新及增建各類康樂設施，並會

致力改善無障礙通道，方便長者及傷健人士使用各種康樂設

施。  
 
檢討現有長者福利及醫療等政策  

 

11. 對於並非居於公屋的長者的需要，政府同樣重視。我

們明白到完善長者的家居環境，特別是提升家居安全，對支

援長者在家安老非常重要。社會福利署的「長者家居環境改

善計劃」，為經濟能力欠佳的長者家庭提供家居裝修服務及

添置家居設備，以改善其家居環境，及減低家居意外的風

險。此外，政府亦透過全港各區的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

中心推行「護老培訓地區計劃」，教授護老者基本護老知識，

包括如何照顧長者、認識長者的常見疾病，以及與長者溝通

的技巧等。   
 
12. 現時，政府為在家安老的有需要長者提供到戶家居照

顧服務及日間護理服務。服務範圍包括個人照顧及護理、復

康運動、輔導服務、膳食、暫託及接送等。現時有 25 000 名

長者正接受由政府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除了政府資助的家

居照顧服務外，社區亦有不少非牟利機構及社會企業提供類

似的家居支援服務，可供長者選擇。近年，政府更推出多項

嶄新的計劃，進一步支援居家安老的長者和他們的照顧者。

其中，「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試驗計劃」（或稱「出院一條龍」

計劃）為剛離開醫院的長者提供跨專業的支援服務，透過醫

護人員和社工的協作，為長者在離院前作周詳規劃，及於離

院後安排密集的復康訓練及家居照顧服務，好讓長者在離開

醫院後可以盡快康復，繼續在家安老。  
 
13. 財政司司長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內宣佈預留 5,500 萬

元，在九龍區開展一項全新的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試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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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為正在輪候資助護養院宿位的長者提供「度身訂造」的

照顧服務。  
 
14. 此外，政府也透過全港 158 間長者中心在地區及鄰舍

層面為長者提供一系列支援服務，包括與區內長者（包括獨

居和隱蔽長者）保持定期接觸，以及提供輔導、轉介、情緒

支援、社區及健康教育等服務。  
 
15. 在醫療服務方面，政府一直透過分布全港各區的公營

醫院和診所，為香港居民，包括長者和其他市民，提供全面

的醫療服務。有關服務包括不同專科的門診及住院服務，日

間以及外展服務等。  
 
16. 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而言，綜援長者廣

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容許領取綜援不少於一年的長者選擇

到廣東省或福建省養老。至於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

受惠人目前可以享有每年 240 天的離港寬限，勞工及福利局

現正研究是否可以進一步放寬有關限制。  
 
17. 鑑於部分長者或會選擇到內地定居，亦有建議政府應

考慮讓香港的福利可攜至內地。然而，福利涵蓋很多不同範

疇，包括醫療、教育等，並不局限於社會保障。福利可攜牽

涉不少對政府的政策和公共資源有重大影響而且複雜的事

宜，政府認為須極小心處理。  
 

重新審視現有土地規劃、引進“混合式發展”概念、提供誘

因以鼓勵發展商及非政府機構興建長者住屋項目 

 

18. 在土地運用以及規劃方面，為了讓長者有更多元化的

住屋選擇，政府在數年前以象徵式的土地補價，為房屋協會

（房協）提供了分別位於將軍澳及佐敦谷的兩幅土地，由房

協試辦「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為中等入息的長者提供包

括出租住屋、社區康樂以及醫療護理等一站式服務的「長者

房屋」。此外，政府亦已同意讓房協在北角丹拿山邨舊址以

及天水圍第 115 區，推行另外兩項長者房屋發展項目。  
 
19. 目前，在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在劃作住宅用途的土

地，均可作為住宅用途發展，包括公共房屋或私人住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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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所訂定的「法定圖則詞彙／概括

用途釋義」，「長者住屋」屬於「住宿機構」用途。這類土

地用途，包括為居於長者住屋內的長者提供的附屬設施（如

醫療服務），在「住宅（甲類）」及「住宅（乙類）」地帶

是經常准許的用途；在其他土地用途地帶如「商業」、「政

府、機構或社區」、「住宅（丙類）」、「住宅（戊類）」

及「綜合發展區」地帶，亦可以透過規劃許可申請作為長者

住屋。  
 
積極推動銀行和保險業研究更多財務方案 

 

20. 因應本港人口日趨老化，按揭證券公司現正重新就本

港推行逆按揭的可行性進行研究，研究範圍包括參考外國經

驗和分析本地市場條件因素，以及與銀行和保險公司進行相

關探討。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零年九月  



 

附件  
 2010年 6月 30日 (星期三 ) 

 立法會會議席上  
劉江華議員就  

“長者住屋政策”  
動議的議案  

 
 

經黃成智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現有一百二十多萬名長者，佔全港人口約百分之十八，而安穩的

居所及環境是長者生活的基本重要元素，鼓勵 ‘居家安老 ’更是特區政

府安老政策的重要原則及信念；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制訂一套針對

性、全面及長遠規劃的長者住屋政策，以應對人口高齡化挑戰，包括： 

(一 )  重新審視現有土地規劃，並訂定預留作長者住屋用途的全面

土地政策；  

(二 )  積極研究在私人及公共房屋引進 ‘混合式發展 ’概念，設計兼

容長者居所及配套設施的住宅模式，建立長幼共融的社會建

設基礎；  

(三 )  訂定時間表，盡快為所有居住在 ‘長者住屋 ’的長者提供有獨

立廚廁、面積寬敞的小型單位，讓他們居住得舒適安全；  

(四 )  於舊型公共屋邨及商場，加裝配合長者起居生活的設備，例

如通道加設扶手及上落斜道、鋪設防滑地磚、自動開關門

等，以提供安全和便利的生活環境；  

(五 )  於較多長者居住的公共屋邨，提供配合長者需要的社區設

施，例如卵石徑、門球場、健身設施、棋桌等，以及社福服

務，如膳食服務、個人護理、屋邨診所及長者康樂活動中心，

並加強關懷屋邨長者的工作，定期探訪獨居和隱蔽長者及安

排活動，讓他們更多接觸社區；  

(六 )  借鑒現時房協的 ‘長者安居樂 ’計劃的經驗，提供更多誘因以

鼓勵發展商及持有土地資源的非政府機構等，興建附設完整

生活配套及設施的長者住屋發展項目；  

(七 )  積極推動銀行和保險業研究更多財務方案，例如 ‘長者住屋保

險計劃 ’、 ‘逆按揭計劃 ’等，以協助他們改善晚年的居住環境

及生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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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檢討現有長者福利及醫療等政策，立即落實高等法院的裁

決，取消領取生果金的離港限制，讓選擇在內地定居的長

者，可安心在內地安享晚年；  

(九 )  檢討與長者有關的公共房屋政策，增加長者住屋的供應，以

進一步縮短長者輪候公屋的時間；   

(十 )  在公屋政策下，優化或提供相關計劃，以鼓勵核心家庭與年

長親人一同居住，或就近居住，方便照應；   

(十一 )  改善長者住屋設計及設施，便利有殘疾的長者活動，及改善

家居安全；及   

(十二 )  檢討現有長者社會及醫療服務，以加強支援在家居住的長

者。  

 


